
附件2：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加强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合平罗县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是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充分利用执法记录设备、视频音频设施、移动执法终端、行政执法文书等，对日常监督执法、调查取证、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活动全过程进行记录。

第三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包括对行政执法活动事前、事中、事后各阶段的全过程记录。

事前阶段包括：监督检查或案件现场调查取证之前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组织、调度、召集会议等活动。

事中阶段包括：现场监督检查、案源登记、调查取证、立案、合议、约谈、事先告知、听证、实施处罚、送达等活动。

事后阶段包括：对监督或行政处罚对象存在的问题或违法行为采取的后续复查、复检、指导等督促整改落实的工作。

 记录的形式、载体和主体人员

第四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包括文字记录和动态记录两种形式。

文字记录即通过执法文书、检查表等文字记录形式对卫生行政执法现场情况进行如实客观的记录。包括使用移动执法终端制作的行政执法文书等材料。

动态记录即通过执法记录仪、照相机、摄像机等执法记录设备对日常巡查、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文书送达、行政听证、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活动进行记录，即录像、录音、照片等声像资料。

 按照规定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在编在岗行政执法人员是执法全过程记录的主体人员。

 行政执法事前阶段全过程记录

第六条  为确保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有的放矢、收到实效，解决工作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不合理性，对符合下述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工作实施事前阶段全过程记录：

（一）案情复杂或影响重大的举报投诉；

（二）上级卫生行政机关交办的、或有关部门移送的案情复杂或者影响重大的案件；

（三）根据案源提供的线索，案件内容涉及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如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会同有关专家审查出具相关鉴定意见或结论的。

第七条  根据行政执法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形，行政执法事前阶段全过程记录应视情况开展以下工作:

（一）提前储备相关政策法规，增强案前分析的预见性。在对被检查对象本底信息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法规，找出涉案疑点，明确执法检查的重点和主攻方向。调阅以前相关执法案卷，了解和掌握相同或类似案件检查思路和经验，违法问题产生的原因、处理结果，为本次检查提供参考；

（二）召开案情分析研讨会，制定检查方案明确分工。组织执法人员集体讨论，制定调查方案，确定人员分工，明确已证事实、待证事实、已获取证据、待获取证据；

（三）会同相关专家，如医疗卫生监督执法领域的医疗专家、监督领域相关专家等，对案源现有的线索和证据，如病历等医疗文书，请专家提出专业意见或者鉴定结论。

第八条  根据行政执法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形，行政执法事前阶段全过程记录可采取下述形式:

（一）对召开的案情分析研讨会议，可以形成会议纪要等文字或表格记录形式，记录讨论分析的过程；

（二）对相关专家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形成专家鉴定意见或者结论等记录形式予以记录；

此外，可同时使用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终端等设备对集体讨论及专家鉴定活动现场进行全程动态记录。

第四章 行政执法事中阶段全过程记录

第九条  卫生执法人员开展的日常监督监测、抽检、综合执法、督导检查、约谈、采取强制措施等与管理相对人有直接接触的活动，均应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并采取文字和动态记录的方式对执法现场活动予以全程记录。

第十条  每个执法科室应按照执法人员比例配备满足现场监督执法工作需要数量的执法记录仪和现场移动执法终端等设备。在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调查取证、抽样检测等面对管理相对人的执法活动时，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携带并使用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终端等设备对监督执法现场活动进行全程动态记录，客观、真实地记录执法工作情况及保存相关证据。每次现场监督执法活动必须规范制作执法文书和相关工作记录。
第十一条 办理的所有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应严格执行裁量标准，通过平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网上平台公示，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十二条  行政处罚案件程序中告知、陈述申辩、听证、送达、催告等需要与被处罚当事人直接接触的环节，行政执法人员应当规范制作相应的执法文书，并使用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终端等设备保留录音录像等现场动态记录。

第十三条  行政处罚案件的合议、集体讨论等内部环节，应当在指定的场所进行，应规范制作相应的执法文书和文字记录，并使用视频或音频设施全程动态记录。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及时整理、上传、转存或存储执法记录设备、移动执法终端上记录的声像资料。

一般性行政执法活动保存的声像资料，如无特殊情况，保存期限不少于六个月。

行政处罚案件和行政强制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的声像资料保存期限应当与行政处罚案卷保存期限相同；不作为证据使用的声像资料，至少保存到行政诉讼期限届满之日后。

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执法文书、检测报告、相关工作记录等纸质资料保存期限参照行政管理档案保存期限执行。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应当采取刻录光盘、使用移动储存介质等方式，长期保存执法记录设备记录的声像资料：

（一）当事人对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办案有异议或者投诉、上访的；

（二）当事人逃避、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谩骂、侮辱、殴打行政执法人员的；

（三）行政执法人员参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的；

（四）其他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情况。

第五章 行政执法事后阶段全过程记录

    第十六条 对行政处罚执行后的管理相对人整改情况进行复查。视当时违法情形的轻重，可以分情况予以事后阶段全过程记录：

（一）对违法情形轻微的，可以由管理相对人提交整改报告、整改后的现场照片、相关资质证书、检测报告等文字材料，执法人员通过审查相关材料进行整改情况的复核，并将有关文字记录留存备案；

（二）对违法情形一般的，可以由监管科室予以督导落实，并将其整改落实的督导复核情况以文字记录的形式上报并留存备案。若整改落实情况较差或者无故未予整改,则有监管科室依据法律、法规等进行立案查出。

（三）对违法情形较重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携带并使用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终端等设备对复查执法现场活动进行全程动态记录，并规范制作执法文书和相关工作记录。

第六章 记录设备的管理

    第十七条 执法记录仪、现场移动执法配套设备等执法全过程记录设备设施的采购、分配、维修和管理由平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综合办公室负责。

第十八条  各执法科室应负责做好执法记录设备的领用、登记、维护和保养，保持设备整洁、性能良好。在进行执法记录时，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提前检查执法记录设备的电池容量、内存空间等，保证执法记录设备正常使用。

第十九条  记录设备应严格按照规程操作，其保管、维修、报废等均遵循固定资产管理和物资管理规定。使用者遇到故障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报告综合办公室，综合办公室负责联系专业部门进行维修，不得私自将设备进行拆装和更换处理。

第七章 稽查和考评

第二十条  稽查科负责组织开展对执法文书质量、现场执法活动记录情况、行政处罚程序中记录情况、行政执法人员仪容风纪、文明规范执法情况等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稽查。

第二十一条  稽查科定期通报各执法科室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落实情况，年度进行综合评估，并将定期通报和年度评估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记录时，严禁下列行为：

　　（一）不按照本办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行政执法事中阶段全过程记录；

（二）删减、修改执法记录设备记录的原始声像资料；

　　（三）私自复制、保存或者传播、泄露执法记录的案卷和声像资料；

　　（四）利用执法记录设备记录与执法无关的活动；

　　（五）故意毁坏执法文书、案卷材料、执法记录设备或者声像资料存储设备；

　　（六）其他违反执法记录管理规定的行为。

违反上述规定的科室和个人将予以通报并在年度考核中予以扣分，情节严重的按照我所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平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